
3-7廠商履約管理缺失注意事項      

1. 品質計畫未依限提出且未有品質管理人員、工地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

員簽認。(土木包工業無專任工程人員則由負責人、授權代表或專業技

師代之)

2. 施工日誌未落實填寫及執行(如施工取樣紀錄未註明取樣位置及數

量)；未採用建築物施工日誌填寫

3. 承包商未依「品質計畫書」內容，落實辦理  定期、不定期  內部品質  稽核。

4. 專任工程人員查核施工計畫或品質計畫，  認可後未簽名或蓋章  ，且

未填寫「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」。

5. 專任工程人員督察記錄表未落實記載；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綠表填

寫內容不具體，未善盡督導責任。

6. 承商專任工程人員雖已赴工區，惟對品質缺失未進行缺失改善追蹤。

7. 廠商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  檢驗時機或檢驗頻率。

8. 廠商未對各項重要材料/設備之規格、送審情形（預定/實際送審期

程）、預定/實際進料時間等事項訂定「材料設備管制總表」予以控管。

9. 廠商未訂定材料及施工之不合格品管制作業程序。

10.廠商對不合格之材料及不用之物料未即運離工地。

11.自主檢查表之檢查標準及檢查值未量化、實際檢查情形部分未落實且

頻率太低，自主檢查結果與施工現況不符。

12.各工項之自主檢查表應由  現場人員  檢查後由  工地主任複查  簽署複查  ，

並非由  品管人員  蓋章  。

13.品管人員執行品質稽核，  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，檢查結果

是否詳實記錄。

14.廠商之品管人員對送審材料證明文件及材料試驗報告應先審查是否

符合規範並簽認後，再送  監造單位  判讀是否合格。

15.缺失改善追蹤部分無改善完成日期，照片未加註日期

16.汛期(每年 5月-11月)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 ,  於颱風期間須加強檢查

頻率。

17.  缺勞工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


